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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簡介

於民國89年7月12日公布施行

我國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制度
的規定散見各種法律、法規命令及行
政規則，惟因效果不彰，立法者特別
制定綜合各迴避規範大成之專法。

其他法律：
公務員保障法 公務員服務法 政府採購法

公務員考績法 公務員陞遷法 公務員任用法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基本架構

適用對象 規範方式

公職人員 關係人 利益衝突之迴避
（消極）

不當利益之禁止
（積極）

公職人員：圖利

關係人：關說、請託

公職人員、關係人：交易

需財產申報之人



規範對象：公職人員

總統、副總統。

五院院長、副院長。

政務人員。

有給職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

各級政府機關之首長、副首長及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
以上之幕僚長、主管。

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及相當簡任第
十職等以上之主管。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各級公立學校之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
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軍事單位上校編階以上之各級主官、副主官及主管。



規範對象：公職人員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選舉產生之鄉（鎮、市）級
以上政府機關首長。

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

法官、檢察官、行政執行官、軍法官。

政風及軍事監察主管人員。

司法警察、稅務、關務、地政、會計、審計、建築
管理、工商登記、都市計畫、金融監督暨管理、公
產管理、金融授信、商品檢驗、商標、專利、公路
監理、環保稽查、採購業務等之主管人員。

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主管府、院核定有申報財產
必要之人員。



規範對象：職務代理人

代理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仍有本法之適用。

法務部96.10.05法政字第0961114152號函釋

本法第2條所稱公職人員，雖指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第2條第1項所定人員，其職務代理人，
從目的解釋而言，應包括在內，故如有代理須
財產申報職務之公職人員，於代理職務期間，
依本法之立法意旨及規範目的，仍應列入規範
之對象予以處罰。



規範對象：公職人員關係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1. 指民法第1123條規定之家長或家屬。

2. 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

而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

3. 雖同一戶籍內，無共同生活者不屬之。

例如：已訂婚並共同生活之未婚妻、已離婚仍有

共同生活之事實等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例如：父母、子女、祖孫、兄弟姊妹、兄嫂、弟媳、
姐夫、妹婿等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Q：公職人員之兄過世，大嫂再婚，是
否仍為關係人？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Q：公職人員之兄過世，大嫂再婚，是
否仍為關係人？

是。配偶一方死亡，他方再婚時，不
為姻親關係消滅之事由。因而縱使配
偶死亡，因結婚而發生之二親等以內
姻親，仍為本法所稱之關係人。

姻親關係消滅之事由：限於離婚及結
婚經撤銷之情形



規範對象：公職人員關係人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信託業者

公職人員、第1款及第2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
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

例如：公職人員配偶所經營的土木包工業

★所稱負責人：不以登記名義負責人為限，亦包含實
際經營業務或掌管人事、財務之實際負責人。（法務
部100年6月13日法益罰字第1001106607號處分書)

★所稱營利事業：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營利
為目的，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夥、公司
及其他組織方式之事業﹙所§11-2、施§2-2﹚



公職人員、第1款及第2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

具營業事實之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即以公益為設立目的，則與
所得稅法第11條第2項所定以營利為目
的之組織有別，如僅因偶有銷售貨物
或勞務行為，須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即認其屬本法第3條第4款所規範之
關係人，恐與本法立法精神有違，故
無本法之適用。



規範對象：公職人員關係人

所謂負責人，依據法務部及監察院之共同意見，自
本法之立法意旨而言，不以登記名義負責人為限，
亦包含實際經營業務或掌管人事、財務之實際負責
人。因而，縱公職人員以人頭經營營利事業，如經
調查證實其為實際負責人，則該事業仍屬該公職人
員之關係人。

法務部100年6月13日法益罰字第1001106607號處分書



利益衝突之定義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
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本法第5條

執
行
職
務

不法利益

合法利益

私
益



利益衝突之迴避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

本法第6條

執
行
職
務

利益 公職人員

關係人利益

迴避

職務代理人：
1. 非指臨時由應迴避之公職人指定之

代理人
2. 設有分層負責明細表之機關，依該

規定決定職務代理人
3. 應符合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

項規定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利益

利
益

財
產
上
利
益

非
財
產
上
利
益

1. 動產、不動產
2. 現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
3. 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4. 其他具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例如：貴賓卡、會員、○○許可證等

• 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
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
之任用、遷陞、調動及其他人事
措施

•考績評定
•技工、工友、臨時人員聘用
•勞務派遣
•暑期工讀生



財產上利益（本法第4條第2項）



財產上利益（本法第4條第2項）

實務上

常見之

情形

例如：

①績效或其他特別獎金之決定與發放。
②都市計畫變更或道路規劃所造成之房
地產增值。

③原應自費支付之租金、報酬、車資等
之減少或免除。

④土地之放領或權利設定
⑤違章建築之緩拆或免拆



爭議釐清：人事聘任

機關首長如遇到甄試者為自己之二親等內親屬，
得否依法定程序報備後迴避？

公務員任用法第26條：
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
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11條：
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
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
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

機關首長此項之人事任用權限，尚無法由職務代理人代為，進而亦無
法藉由職務代理人代行該人事任用案，即得主張行為適法。

易言之，只有任用、聘僱用以外之非財產上利益，如陞遷、調動、
考績、獎勵等人事措施才得以迴避由代理人為之。



利益衝突之迴避：人事措施

彰化縣伸港鄉公所鄉長曾春長，自91年起僱
用其女擔任該鄉立托兒所的工友，經縣府移
送監察院調查，以其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規定裁罰一百萬元。

建國中學前校長吳武雄，聘僱兒子擔任建中
的代理幹事員79天，給薪共計7萬9千元，遭
法務部依違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裁罰一百萬元。

案例一

案例二



爭議釐清：人事聘任

若關係人受僱擔任臨時人員未領取報酬，是否仍應
迴避？

機關首長僱用配偶擔任機關臨時人員，縱為無給職，仍屬本
法第4條所稱之「非財產上利益」；而機關為其負擔支付之
勞保、健保費用及保險事故發生時之保險給付等，則屬「財
產上利益」。

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00793號判決

即便未領取報酬，任用或聘任仍涉及關係人之利益，應
遵循上開規定。



爭議釐清：人事聘任

機關首長就任前，關係人已任職於所屬機關擔任
臨時人員，可否繼續僱用或應迴避？

原聘僱期尚未屆滿者，基於勞動契約履行之信賴保護，
仍得繼續履行；但於原聘僱期滿後，再行聘僱時，仍應
迴避。因技工、工友及臨時人員等之續聘僱，仍屬本法
第4條第3項「其他人事措施」之非財產上利益而構成利
益衝突，自非本法所許。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9.11.19局力字第09900144971號函釋

法務部93.7.6政利字第0931109981號函釋

法務部96.11.16法政字第0960035982號函釋



爭議釐清：人事聘任

 A於99年3月1日起擔任鄉長，並於99年4
月20日批示聘請其父為無給職鄉政顧問。

 相關規定
第6條：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
第 10 條：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應停止執行

職務
第 16 條：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爭議釐清：人事聘任

 A於99年3月1日起擔任鄉長，並於99年4
月20日批示聘請其父為無給職鄉政顧問。

 相關規定
第6條：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
第 10 條：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應停止執行

職務
第 16 條：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利益衝突迴避：書面報備

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關
議案之審議及表決

民意
代表

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
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

其他
人員

政風單位

監察院
書
面
報
備

花蓮縣政府政風處網頁-利益衝突專區下載



利益衝突之迴避類型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
行迴避（本法第6條）

自行迴避

•公職人員之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知
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
命該公職人員迴避（本法第10條第4
項）

命令迴避

•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
迴避者，利害關係人得申請其迴避
（本法第12條）

申請迴避



不當利益之禁止（積極禁止）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其本人或其關係人會因該公
職人員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獲取利益時，公
職人員即有迴避之義務。惟行為人若形式上迴避，
實則仍利用各種方法謀取本人或關係人利益，如不
予禁止，將使本法之規範目的落空。

故本法另規定不當利益禁止條款，以防止公職人員
或關係人鑽法律漏洞，其態樣有三：

假借權力圖利之禁止

關說、請託之禁止

交易行為之禁止

公職人員

關係人



假借職權圖利之禁止

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
關係人之利益。

本法第7條

本法第7條法條文字並未如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及
刑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有「因而獲得利益者」等結果犯文字
之明文，是應認只要公職人員利用其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
法，圖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不以發生圖利之結果為必要，即
屬違犯本法第7條規定。

法務部98.9.14法政字第0980033195號函釋



假借職權圖利之禁止

A擔任九職等主管期間，向該市勞工局提出工讀職缺，並假借
職權交付面試官參考名單，安排兒子到市府暑期工讀。

利用主管身分

交付面試名單

使關係人
獲取利益



關說、請託之禁止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機關有關人員關說、請託或以其他
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本法第8條

其中所稱「關說、請託」，指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
事項之決定或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或執行致有不當
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



關說、請託之禁止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機關有關人員關說、請託或以其他
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本法第8條



交易行為之禁止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
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

本法第9條

機關，係指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

交易行為之認定，以訂立契約（而非決標）時為準。

所謂監督，包含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民意機關對行政
機關之監督。

本條所稱「受監督之機關」，依文義解釋及立法原意，係指
受該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而言，故只要依法係屬該公職人員
職權所監督之機關，即為本法所稱「受其監督之機關」，直
接監督或間接監督均屬之。

法務部92.11.14法政決字第0921119675號函釋



受監督之機關

立法委員 行政院

法務部

直接監督

直接監督

民意機關 行政機關

上級機關

下級機關

廉政署

間
接
監
督

下級機關



受監督之機關

縣議員

鄉鎮市
代表

縣政府

公所

直接監督

直接監督

直接監督

所屬縣立學校

直接監督

公所附設托兒所



營利事業
（縣議長胞兄）

金門縣政府
（受監督之機關）



爭議釐清：交易行為

與政府採購法規定競合，如何適用？

政府採購法第15條：
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
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第2項）

二者立法目的及規範旨意不同，自不因公職人員利益衝突法所禁
止之交易行為係依政府採購法程序辦理而成，即可阻卻其違法性。
因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5條規定，並無罰則，遇有兩法競合之情況
時，應直接適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範。

法務部96.5.10法政決字第0961106154號函釋



爭議釐清：交易行為

 A擔任市議員期間，其弟所擔任負責人之○○
公司與市政府簽約承租用地，開發經營市場，
租賃期間市政府發現○○公司擅自變更原契約
規劃增建攤舖，多次發函請該公司限期拆除，
惟均未獲具體改善，嗣後爰簽辦終止合約或通
知拆除大隊逕行拆除方式解決，為此A多次參
與雙方協商該開發案後續解決方案，會見官員
討論該開發案後續處理問題。



爭議釐清：交易行為

 市議員:
A明知○○公司因市場用地標租案違約增建，受市政
府多次函請改善均未通過，A遂多次參加雙方協商會
議，顯示汲汲欲借議員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
介入影響受其監督之市政府，俾使作出有利於其關
係人之決定
（監察院裁罰1,000,000元）

○○公司

負責人為市議員之胞弟，竟與市政府租借場地，月付
租金，兩者具有對價關係，洵屬交易行為，違反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條規定

（法務部裁罰5,202,380元）



裁罰規定

違反本法規定
應處罰鍰之情形

罰則

（一）未自行迴避
違反者，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
元以下罰鍰。（本法第16條）

（二）拒絕迴避
違反者，處新台幣150萬元以上750萬
元以下罰鍰。（第17條）

（三）假借權力圖利
違反者，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
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利益，應予追
繳。（本法第14條）

（四）關說圖利
違反者，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
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利益，應予追
繳。（本法第14條）

（五）交易行為
修法前：違反者，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
倍至三倍之罰鍰。（本法第15條）



司法院大法官第716號解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九條規定：「公職人
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
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
尚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十五條、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工作權、財產權及
契約自由之意旨均無違背。惟於公職人員之關係
人部分，若因禁止其參與交易之競爭，將造成其
他少數參與交易者之壟斷，反而顯不利於公共利
益，於此情形，苟上開機關於交易過程中已行公
開公平之程序，而有充分之防弊規制，是否仍有
造成不當利益輸送或利益衝突之虞，而有禁止公
職人員之關係人交易之必要，相關機關應儘速通
盤檢討改進。



司法院大法官第716號解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五條規定：「違反
第九條規定者，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倍之
罰鍰。」於可能造成顯然過苛處罰之情形，未設
適當之調整機制，其處罰已逾越必要之程度，不
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十五條
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
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第15條新法

交易金額未逾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交易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逾一百萬元者，處新
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交易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逾一千萬元者，處
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交易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
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一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
如結算後之金額高於原定金額者，以結算金額定之。



實務上常見違反本法的案件，

大致上可歸納為兩個類型：

人事聘任

交易行為



民意代表常見違法情形

參與本人或其配偶、家屬或二親等以內親屬
（即所謂關係人）利益相關議案審議或表決。

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關說暫緩本人
或其關係人之違建拆除或人事僱用等。

與所屬機關或受其監督機關，為買賣、租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例如：承包大小工程、專賣
便當、鮮花等。



機關首長常見違法情形

僱用關係人擔任機關內工友、清潔隊員、約聘（僱）
人員或按日計酬之臨時人員。

循例續聘（僱）用就任前原已在機關內任職期滿之
關係人，或續聘（僱）就任後始成為關係人之聘僱
人員。

未迴避雖非其所任用、聘僱用之關係人之考績。

未迴避與本人或關係人利益攸關之都市計畫變更、
地目變更、道路開闢或獎金之發放，甚至假借職權
為之。



判斷步驟

是否為應財產申報之公職人員？

是否為關係人？

涉及利益

違法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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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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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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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其他迴避規定



─簡報完畢─


